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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我們是一家面向全球的綠色供應鏈智能循環服務平台。我們的歷史可追溯至1998
年，當時我們的附屬公司之一上海鴻潤科技有限公司由廖先生創立，而廖先生為我們
的創始人、董事長、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隨後，本公司的前身上海鴻研物流技術
有限公司於2013年9月2日根據中國公司法在中國成立為有限公司，並其後於2021年1
月27日更名為上海箱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25年12月26日改制為股份有限
公司，並更名為上海箱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作為本集團的創始人，廖先生在全球綠色供應鏈領域擁有豐富的管理經驗。我們
的成就得益於廖先生的領導，彼負責本集團的整體戰略規劃、國際業務發展，以及研
發體系的建立與管理。有關廖先生履歷背景及相關行業經驗的詳情，請參閱「董事及高
級管理層」。

里程碑

以下為自我們開展業務以來的主要業務發展里程碑概要：

時間 里程碑

2013年 . . . . . . . 本公司於中國成立

2014年 . . . . . . . 我們推出了第一代智能循環包裝

我們進軍歐洲市場並推出自研可折疊IBC容器OF1040PRO及其
配件

我們完成A輪融資，此輪融資由Vertex China領投

2015年 . . . . . . . 我們獲認定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

2017年 . . . . . . . 我們完成B輪融資，由Lantern Capital領投

2018年 . . . . . . . 我們完成C輪融資，由七海資本及7 Seas VC領投

台州可折疊IBC製造基地投產運營，優化全國產能佈局

我們進軍日本市場並推出T11系列產品

我們推出箱箱共用品牌，實現從製造到綠色循環服務的戰略轉
型

2019年 . . . . . . . 我們推出為北美市場設計的OF330及FC330產品，並通過進軍
北美市場的關鍵認證－美國鐵路協會(AAR)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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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里程碑

2020年 . . . . . . . 我們推出智能包裝數字管理平台CoRTP平台，開始為中國境內
的液體、乾貨及生鮮果蔬等行業提供服務

我們完成D輪融資，由綠動投資領投

2023年 . . . . . . . 我們完成E輪融資，此輪融資由中關村科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1601.HK）領投

我們位於南通的生產基地（專門生產耗材用液袋、循環配件及液
體包裝用耗材）已投入運營，提升全球生產能力佈局

2024年 . . . . . . . 基於我們的「箱天」，我們啟動了業務平台化戰略，並推出「零
碳循環創業計劃」

2025年 . . . . . . . 我們榮獲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稱號

我們啟動位於浙江省仙居縣的智能工廠建設

2026年 . . . . . . . 我們完成F輪融資，由時代伯樂領投

我們的主要附屬公司

以下載列我們各主要附屬公司的詳情。所有附屬公司均由本公司全資擁有。

附屬公司名稱 成立日期 註冊成立地點 主要業務

上海箱箱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箱箱」）. . . . . . . . . . . . .

2017年9月15日 中國 供應鏈管理；物流包裝 

設備租賃
江蘇箱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蘇箱箱」）. . . . . . . . . . . . .

2022年7月15日 中國 塑料製造；包裝設備銷售

上海箱箱循環科技有限公司
 （「箱箱循環」）. . . . . . . . . . . . .

2023年10月13日 中國 供應鏈管理；物流包裝 

設備租賃
台州箱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箱箱」）. . . . . . . . . . . . .

2018年2月2日 中國 塑料製造；塑料產品銷售

鴻潤（英國）有限公司
 （「鴻潤英國」）. . . . . . . . . . . . .

2022年5月24日 英國 塑料產品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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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主要股權變動

(1) 本公司成立

於2013年9月2日，本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為有限公司，初始註冊資本為人民
幣1,000,000元。本公司於成立時的股權架構載於下表：

股東姓名 所認購的註冊資本
佔本公司
相應股權

（人民幣元） (%)

廖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0,000 75.00
廖錫桂先生（附註） . . . . . . . . . . . . . . . . . . . 250,000 25.00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00 100.00

附註： 廖錫桂先生為廖先生的父親以及本公司前董事。

(2) 2013年10月增資

於2013年9月25日，我們當時的股東議決將本公司註冊資本由人民幣1,000,000元
增加至人民幣2,640,000元，註冊資本增資人民幣1,640,000元由廖先生、廖錫桂先生、
我們的僱員持股平台上海鴻合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上海鴻合」）分別認購人
民幣1,095,000元、人民幣95,000元及人民幣450,000元。

本公司於增資完成後的股權架構載於下表：

股東姓名╱名稱 所認購的註冊資本
佔本公司
相應股權

（人民幣元） (%)

廖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45,000 69.89
廖錫桂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5,000 13.07
上海鴻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0,000 17.04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40,000 100.00

(3) [編纂]前投資概覽

本公司曾根據與[編纂]前投資者的增資協議進行七輪[編纂]前投資。除該等增資
外，自本公司註冊成立以來，[編纂]前投資者與控股股東之間亦曾出於[編纂]前投資目
的而進行股權轉讓。有關詳情，請參閱「－[編纂]前投資」。

(4) 改制為股份公司

於2025年12月9日，我們當時的股東議決通過數項決議案，以批准（其中包括）將
本公司從有限公司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根據所有當時股東訂立的日期為2025年12月
10日的發起人協議，所有發起人批准將本公司截至2025年8月31日的資產淨值中的人
民幣10,000,000元轉換為10,0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股份。於改制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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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00,000元，分為10,000,000股股份，由所有當時股東按
彼等各自於改制前在本公司的股權比例認購。改制於2025年12月26日完成，當時本公
司取得新的營業執照。

緊隨改制為股份公司後，本公司由以下股東持有，就本公司股份改制而言，彼等
為發起人。我們發起人的資料載於下表：

股東 股份數目 擁有權百分比

廖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55,775 49.56%

北京中美綠色投資中心（有限合夥）
 （「北京綠色投資」） . . . . . . . . . . . . . . . 1,146,548 11.47%

上海鴻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6,584 11.17%

上海領中龍智創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
 （「領中龍智」）. . . . . . . . . . . . . . . . . . . 562,783 5.63%

珠海領中星辰二期股權投資基金
 （有限合夥）（「領中星辰」） . . . . . . . . . 548,379 5.48%

仙居時代伯樂新能源投資合夥
 （有限合夥）（「時代伯樂」） . . . . . . . . . 448,720 4.49%

上海七鵬創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
 （「七鵬創投」）. . . . . . . . . . . . . . . . . . . 394,504 3.95%

7 Seas Venture Capital Limited

 （「7 Seas VC」）. . . . . . . . . . . . . . . . . . 296,917 2.97%

北京中諾遠見創新投資基金中心
 （有限合夥）（「北京中諾」） . . . . . . . . . 191,050 1.91%

珠海神州方舟企業管理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珠海神州」） . . . . . . . . . 175,415 1.75%

珠海領中清研股權投資基金
 （有限合夥）（「領中清研」） . . . . . . . . . 69,876 0.70%

上海七鵬乙皓創業投資中心
 （有限合夥）（「七鵬乙皓」） . . . . . . . . . 60,085 0.60%

珠海公億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夥）
 （「珠海公億」）. . . . . . . . . . . . . . . . . . . 20,213 0.20%

上海領箱智航商務諮詢有限公司
 （「領箱智航」）. . . . . . . . . . . . . . . . . . . 13,151 0.13%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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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6年1月增資

於 2 0 2 6年 1月 5日，本公司當時的股東決議將本公司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
10,000,000元增加至人民幣10,256,410元。新增註冊資本人民幣256,410元由時代伯樂
認購，總對價為人民幣50,000,000元，並已於2026年1月28日完成向市場監管總局辦理
增資備案。

相關增資完成後，本公司的股權結構載列於下表：

股東 股份數目 擁有權百分比

廖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55,775 48.32%

北京綠色投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6,548 11.18%

上海鴻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6,584 10.89%

時代伯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5,130 6.88%

領中龍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2,783 5.49%

領中星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8,379 5.35%

七鵬創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4,504 3.85%

7 Seas V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6,917 2.89%

北京中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1,050 1.86%

珠海神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5,415 1.71%

領中清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9,876 0.68%

七鵬乙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085 0.59%

珠海公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3 0.20%

領箱智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151 0.13%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56,410 100.00%

(6) [編纂]前的[編纂]

根據股東於2026年1月27日通過的決議案，股份將於[編纂]前按每股拆為二十
股，且股份面值將由每股人民幣1.0元變更為每股人民幣[編纂]元。緊隨[編纂]後，本
公司的註冊股本將為人民幣10,256,410元，分為[編纂]股每股面值人民幣[編纂]元的股
份。

遵守中國的法律及法規

據中國法律顧問告知，成立本公司的程序、方式及出資情況均符合當時有效的中
國法律相關規定，已完成法律規定的必要程序，且本公司的成立屬合法及有效。本公
司過往所有股權架構變動均依法進行，已履行本公司的內部決策程序，已取得主管機
關的批准，並已完成相關工商登記變更。本公司過往所有股權架構變動在所有重大方
面均屬合法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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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收購及出售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文件
日期進行我們認為對我們而言屬重大的任何其他收購、出售或合併。

進行[編纂]的理由

本公司擬於聯交所[編纂]其H股，旨在為本公司業務的發展及擴張提供進一步資
金、加強本公司的運營資金以及進一步提升本公司的業務形象及全球影響力。有關我
們未來計劃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未來計劃及[編纂]用途」。

僱員持股平台

為表彰僱員作出的貢獻並激勵彼等進一步促進我們的發展，本公司已採納股份獎
勵安排及僱員激勵計劃。上海鴻合、上海鴻研箱箱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上海鴻研」）、上海慧箱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上海慧箱」）、上海智箱
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上海智箱」）、上海潤箱約翰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
業（有限合夥）（「上海潤箱」）及上海海箱戴衛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上海
海箱」）為我們的僱員持股平台。

上海鴻合於2013年6月27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為有限合夥企業。廖先生為上海鴻
合的唯一普通合夥人，持有約1.22%合夥權益。上海鴻合亦分別由唐俊峰先生（我們的
執行董事、高級副總裁兼中國區總經理）及劉海花女士（我們的執行董事）直接擁有約
0.26%及約0.13%權益。此外，上海鴻合由上海鴻研擁有約49.00%權益。除上述者外，
上海鴻合的餘下合夥權益由本公司的11名僱員直接或間接持有。

上海鴻研於2016年3月11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為有限合夥企業，廖先生為上海
鴻研的唯一普通合夥人，直接及間接持有約10.07%合夥權益。上海鴻研亦由唐俊峰先
生、劉海花女士及楊杰先生（我們的資金管理部總監兼聯席公司秘書）直接及間接擁有
約7.05%、約3.91%及約1.55%）。此外，上海鴻研分別由上海慧箱、上海智箱、上海
潤箱及上海際箱分別擁有約41.56%、約32.76%、約0.91%及約0.91%權益。除上述者
外，上海鴻研的餘下合夥權益由本公司的16名僱員直接或間接持有。

上海慧箱於2021年3月23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為有限合夥企業，廖先生為上海慧
箱的唯一普通合夥人，持有約11.68%合夥權益。上海慧箱亦由楊杰先生擁有約2.76%

權益。除上述者外，上海慧箱的餘下合夥權益由本公司的30名僱員及1名前僱員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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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智箱於2020年12月28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為有限合夥企業，廖先生為上海

智箱的唯一普通合夥人，持有約7.97%合夥權益。上海智箱亦由唐俊峰先生、張帆先生

（我們的執行董事、副總裁兼財務總監）、劉海花女士及楊杰先生分別擁有約18.76%、

約11.16%、約9.17%、約0.69%權益。此外，上海智箱由上海海箱擁有約2.77%權益。

除上述者外，上海智箱的餘下合夥企業權益由本公司的15名僱員持有。

上海潤箱於2023年7月3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為有限合夥企業，上海潤箱由本公

司的一名僱員及廖先生（作為其唯一普通合夥人）分別擁有99.99%及0.01%。

上海海箱於2023年7月17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為有限合夥企業。上海海箱由本公

司的一名僱員及廖先生（作為其唯一普通合夥人）分別擁有99.99%及0.01%。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上海鴻合擁有我們已發行股份的約10.89%，且概無授出

員工激勵計劃項下的股份。

有關僱員持股平台的更多詳情，請參閱「附錄六－法定及一般資料－僱員激勵計

劃」一節。

[編纂]前投資

本公司曾根據與[編纂]前投資者的增資協議進行七輪[編纂]前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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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纂

]前
投
資
的
主
要
條
款
及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的
權
利

於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我
們
已
進
行
七
輪

[編
纂

]前
投
資
。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投
資
協
議

初
始
日
期

對
價
最
後

付
款
日
期

認
購
╱
收
購
的

註
冊
資
本

╱
股
份
數
目

(1
5)

 

經
[編
纂

]
調
整
後
認
購

╱
收
購
的
註
冊

資
本
╱

股
份
數
目

(1
5)

隱
含
投
後
估

值（
概
約
）(1

)
已
付
對
價（
概
約
）

每
股
成
本

(2
)

較
[編
纂

]的
折
讓（
概
約
）(3

)

（
人
民
幣
元
）

A輪
[編
纂

]前
投
資

祥
恩
一
期

(4
)  .

..
..

..
..

..
..

..
..

..
.

20
13
年

9月
25
日

20
14
年

2月
19
日

36
0,

00
0

[編
纂

]
人
民
幣

10
0,

00
0,

00
0元

人
民
幣

12
,0

00
,0

00
元

0.
67

[編
纂

]

B輪
[編
纂

]前
投
資

(5
)

領
中
龍
智

..
..

..
..

..
..

..
..

..
..

..
20

17
年

1月
13
日

20
17
年

10
月

26
日

21
5,

59
2

[編
纂

]
人
民
幣

41
1,

60
0,

00
0元

人
民
幣

33
,0

34
,1

99
元

2.
69

[編
纂

]

永
柏（
上
海
）投
資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永
柏
投
資
」）

 .
..

..
..

.

38
,4

51
[編
纂

]

B+
輪

[編
纂

]前
投
資

(6
)

珠
海
神
州

..
..

..
..

..
..

..
..

..
..

..
20

17
年

5月
29
日

20
26
年

4月
2日

95
,2

38
[編
纂

]
人
民
幣

41
1,

20
0,

00
0元

人
民
幣

13
,0

00
,0

00
元

3.
80

[編
纂

]

領
箱
智
航

..
..

..
..

..
..

..
..

..
..

..
5,

30
0

[編
纂

]

C輪
[編
纂

]前
投
資

(7
)

領
中
龍
智

..
..

..
..

..
..

..
..

..
..

..
20

17
年

8月
8日

20
18
年

5月
16
日

24
,6

10
[編
纂

]
人
民
幣

65
7,

20
0,

00
0元

人
民
幣

57
,2

22
,6

22
元

3.
80

[編
纂

]

7 
Se

as
 V

C
..

..
..

..
..

..
..

..
..

..
.

11
9,

66
2

[編
纂

]

七
鵬
創
投

..
..

..
..

..
..

..
..

..
..

..
15

8,
99

1
[編
纂

]

D輪
[編
纂

]前
投
資

(8
)(9

)(1
0)

(1
1)

(1
2)

北
京
綠
色
投
資

..
..

..
..

..
..

..
..

..
20

19
年

8月
28
日

20
20
年

8月
21
日

36
6,

64
9

[編
纂

]
人
民
幣

1,
05

0,
00

0,
00

0元
人
民
幣

10
0,

00
0,

00
0元

5.
50

[編
纂

]

E輪
[編
纂

]前
投
資

(1
3)

北
京
中
諾

..
..

..
..

..
..

..
..

..
..

..
20

23
年

11
月

23
日

20
23
年

11
月

30
日

76
,9

96
[編
纂

]
人
民
幣

1,
53

0,
00

0,
00

0元
人
民
幣

30
,0

00
,0

00
元

7.
85

[編
纂

]

F輪
[編
纂

]前
投
資

(1
4)

時
代
伯
樂

..
..

..
..

..
..

..
..

..
..

..
20

25
年

7月
23
日

20
25
年

12
月

30
日

46
5,

01
9

[編
纂

]
人
民
幣

1,
95

0,
00

0,
00

0元
人
民
幣

10
0,

00
0,

00
0元

9.
75

[編
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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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

(1
) 

本
公
司
的
投
後
估
值
相
等
於
各
輪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所
支
付
的
總
對
價
除
以
該
等
投
資
者
根
據
相
關
增
資
協
議
於
緊
隨
相
應

[編
纂

]前
投
資
完
成
後
持
有
的
股
權
百
分
比
。

(2
)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支
付
的
每
股
股
份
概
約
成
本
，
乃
按
對
價
除
以
已
認
購
或
購
買
的
股
份
數
目
（
經
計
及
根
據
相
關
增
資
協
議
作
出
的
估
值
調
整
），
再
除
以
將
於
緊
接

[編
纂

]前
進
行
的

[編
纂

]計
算
得
出
，
以
便
說
明
較

[編
纂

]屬
溢
價
或
折
讓
。

(3
) 

較
[編
纂

]的
折
讓
乃
按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的
外
匯
匯
率
，
並
假
設

[編
纂

]為
每
股

H
股

[編
纂

]港
元
（
即
指
示
性

[編
纂

]的
中
位
數
）
計
算
。

(4
) 

祥
恩
一
期
股
權
投
資
基
金
（
上
海
）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
祥
恩
一
期
」）
為
於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祥
恩
一
期
的
普
通
合
夥
人
為
祥
恩
股
權
投
資
管
理
（
上
海
）
有
限

公
司
（
由

V
er

te
x 

C
hi

na
 M

an
ag

em
en

t 
(C

I)
 L

td（
「

V
er

te
x 

C
h

in
a」
）
全
資
擁
有
）。

(5
) 

本
公
司
於

B
輪
投
資
的
估
值
較

A
輪
投
資
上
升
，
乃
由
於

20
15
年
獲
認
定
為
國
家
高
新
技
術
企
業
及
我
們
於

20
16
年
來
自
核
心
產
品
的
收
入
增
長
所
致
。

(6
) 

本
公
司
於

B
+
輪
投
資
的
估
值
較

B
輪
投
資
上
升
，
乃
由
於
我
們
於

20
17
年
實
現
業
務
增
長
。

(7
) 

本
公
司
於

C
輪
投
資
的
估
值
較

B
+
輪
投
資
上
升
，
乃
由
於
我
們
的

R
P

C
投
入
量
產
所
致
。

(8
) 

本
公
司
於

D
輪
投
資
的
估
值
較

C
輪
投
資
上
升
，
乃
由
於
我
們
擴
展
至
日
本
市
場
所
致
。

(9
) 

於
20

19
年

9
月

1
日
，
永
柏
投
資
與
金
毅
先
生
訂
立
股
權
轉
讓
協
議
，
據
此
，
永
柏
投
資
向
獨
立
第
三
方
金
毅
先
生
（「
金
先
生
」）
轉
讓
註
冊
資
本
人
民
幣

38
,4

51
元
，
對
價
為
人
民

幣
5,

50
0,

00
0
元
。
該
對
價
已
於

20
20
年

1
月

20
日
悉
數
結
清
。

(1
0)

 
於

20
20
年

8
月

17
日
，
本
公
司
、
廖
先
生
、
廖
錫
桂
先
生
、
上
海
鴻
合
、
上
海
鴻
研
箱
箱
企
業
管
理
諮
詢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
上
海
鴻
研
」）
及
北
京
綠
色
投
資
訂
立
股
權
轉

讓
協
議
，
據
此
，
廖
先
生
向
北
京
綠
色
投
資
轉
讓
其
於
本
公
司
的
註
冊
資
本
人
民
幣

57
,7

47
元
，
對
價
為
人
民
幣

1
元
，
作
為
因
預
期
本
公
司
將
未
能
達
成

D
輪
融
資
所
訂
明
的
業

績
要
求
而
支
付
的
業
績
承
諾
補
償
。

(1
1)

 
於

20
21
年

4
月

28
日
，
祥
恩
一
期
及
本
公
司
分
別
與
北
京
綠
色
投
資
、
七
鵬
乙
皓
及
領
中
星
辰
訂
立
股
權
轉
讓
協
議
，
據
此
，
祥
恩
一
期
將
註
冊
資
本
人
民
幣

64
,7

03
元
、
人
民

幣
21

,5
68
元
及
人
民
幣

23
4,

05
4
元
轉
讓
予
北
京
綠
色
投
資
、
七
鵬
乙
皓
及
領
中
星
辰
，
對
價
分
別
為
人
民
幣

15
,0

00
,0

00
元
、
人
民
幣

5,
00

0,
00

0
元
及
人
民
幣

46
,1

21
,3

24
元
。

對
價
乃
經
相
關
訂
約
方
公
平
磋
商
後
釐
定
，
已
於

20
21
年

9
月

23
日
悉
數
結
算
。

同
日
，
珠
海
神
州
、
七
鵬
乙
皓
與
本
公
司
訂
立
股
權
轉
讓
協
議
，
據
此
，
珠
海
神
州
將
本
公
司
註
冊
資
本
人
民
幣

20
,3

69
元
轉
讓
予
七
鵬
乙
皓
，
對
價
為
人
民
幣

5,
00

0,
00

0
元
。

對
價
乃
經
相
關
訂
約
方
公
平
磋
商
後
釐
定
，
已
於

20
21
年

7
月

12
日
悉
數
結
算
。

同
日
，
金
先
生
、
領
中
清
研
及
珠
海
公
億
訂
立
股
權
轉
讓
協
議
，
據
此
，
金
毅
先
生
將
本
公
司
註
冊
資
本
人
民
幣

29
,8

24
元
及
人
民
幣

8,
62

7
元
轉
讓
予
領
中
清
研
及
珠
海
公
億
，

對
價
分
別
為
人
民
幣

6,
91

4,
29

0
元
及
人
民
幣

2,
00

0,
00

0
元
。
對
價
乃
經
相
關
訂
約
方
公
平
磋
商
後
釐
定
，
已
於

20
21
年

7
月

21
日
悉
數
結
算
。

(1
2)

 
於

20
21
年

8
月

25
日
，
廖
錫
桂
先
生
與
廖
先
生
訂
立
股
權
轉
讓
協
議
，
據
此
，
廖
錫
桂
先
生
向
廖
先
生
轉
讓
其
於
本
公
司
約

7.
10

%
的
股
權
，
對
價
為
人
民
幣

27
3,

48
9
元
。
對
價

乃
經
相
關
訂
約
方
公
平
磋
商
後
釐
定
，
已
於

20
26
年

3
月

1
日
悉
數
結
算
。

(1
3)

 
本
公
司
於

E
輪
投
資
的
估
值
較

D
輪
投
資
上
升
，
乃
由
於
全
國
倉
儲
網
絡
改
善
所
致
。

(1
4)

 
本
公
司
於

F
輪
投
資
的
估
值
較

E
輪
投
資
上
升
，
乃
由
於
我
們
於

20
25
年
收
入
增
長
所
致
。

(1
5)

 
於

20
25
年

12
月

26
日
，
本
公
司
由
有
限
公
司
改
制
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於
改
制
完
成
後
，
本
公
司
的
註
冊
資
本
為
人
民
幣

10
,0

00
,0

00
元
，
分
為

10
,0

00
,0

00
股
股
份
，
由
所
有

當
時
股
東
按
彼
等
各
自
於
改
制
前
在
本
公
司
的
股
權
比
例
認
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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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編纂]前投資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估值及對價的
 釐定基準 . . . . . . . .

各輪[編纂]前投資的對價乃於考慮投資時機、本集團的業
務發展狀況及我們業務的商業潛力後，由相應[編纂]前投
資者與本集團經公平磋商釐定。

禁售期 . . . . . . . . . . . 根據中國公司法，本公司於[編纂]前發行的股份（包括[編
纂]前投資者所持有的股份）須遵守自[編纂]起計為期一年
的禁售期。

所得款項用途 . . . . . . 我們已將[編纂]前投資所得款項用於本集團的主要業務，
包括但不限於產品研發、業務增長及拓展以及一般運營資
金用途。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動用約86.3%的
[編纂]前投資所得款項。

對本集團的
 戰略裨益 . . . . . . . .

本集團將受惠於 [編纂 ]前投資者向本集團注入的額外資
本，以及彼等可提供的業務資源、知識及經驗、潛在商機
及裨益。我們的[編纂]前投資者包括私募股權基金及其他
專業投資公司，其中許多在投資於可持續技術行業方面擁
有豐富經驗。董事認為，本公司可受惠於彼等的產業洞察
及指導。董事亦認為，[編纂]前投資反映[編纂]前投資者
對本集團業務表現及運營、優勢以及長遠前景的承諾及信
心。

[編纂]前投資者的特別權利

[編纂]前投資者獲授予若干特別權利，包括但不限於知情權、贖回權、清算優先
權及績效相關權利。根據本公司與（其中包括）本公司當時的股東於2025年12月31日訂
立的補充協議，(a)本公司的贖回責任及清盤優先權已獲不可撤回地終止，並將於本公
司首次向聯交所遞交[編纂]（「[編纂]」）前一日自始無效，而創始股東的贖回責任及清
盤優先權已於[編纂]前終止，惟於發生以下情況時可予恢復：(i)本公司撤回其[編纂]；
(ii)[編纂]不獲接納（包括被拒絕或退回）；(iii)本公司未能於[編纂]日期後18個月內取得
聆訊批准；或(iv)本公司及其創始人於[編纂]前一日至[編纂]期間變更本公司的股權架
構，包括增加或減少註冊資本（「恢復」）；及(b)本公司向[編纂]前投資者授出的所有其
他特別權利於[編纂]前一日不可撤回地終止。

獨家保薦人的確認

基於(i)[編纂]將於[編纂]前投資完成後120個足日以上發生；及(ii)授予[編纂]前
投資者的特別權利將於本公司向聯交所遞交[編纂]前（可予恢復）或[編纂]前一日終止
且不再具有效力（誠如上文「[編纂]前投資者的特別權利」一節所披露），獨家保薦人確
認，[編纂]前投資符合新上市申請人指南第4.2章所載的[編纂]前投資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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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律顧問的確認

據中國法律顧問告知，就上文所載的[編纂]前投資而言，本公司已在重大方面取
得主管部門的一切必要批准，或已向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相關地方分支機構完成一
切必要登記或備案。

有關[編纂]前投資者的資料

以下載列各[編纂]前投資者的詳情。

綠動投資

北京綠色投資為一家於2016年11月30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中美綠色
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中美綠色基金」）為北京綠色投資的唯一普通合夥人，於其
中持有約1.00%的合夥權益。中美綠色基金由綠動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綠動投資」）擁
有88.00%的股權。綠動投資由五名股東持有，各自於其中持有的股權均少於30.00%。
北京綠色投資最終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擁有約45.64%的股權。北京綠
色投資的餘下合夥權益由14名有限合夥人持有，各自於其中持有的合夥權益均少於
15.00%。

據董事所知，上述各方均為獨立第三方。

Lantern Capital

領中龍智為一家於2016年8月2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上海領中資產管
理有限公司（「領中資產」）為領中龍智的唯一普通合夥人，於其中持有約0.01%的合夥
權益。領中資產分別由黃岩先生（「黃先生」）及李宇光先生擁有97.50%及2.50%的股
權。領中龍智分別由領中清研及珠海領中鼎峰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夥）（「領中鼎峰」）
擁有約14.50%及約10.50%的股權。領中鼎峰分別由黃先生及其唯一普通合夥人領中
資產擁有99.98%及0.02%的股權。領中龍智的餘下合夥權益由其他七名有限合夥人持
有，各自持有的合夥權益均少於15.00%。

領中星辰為一家於2017年10月10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領中資產為領
中星辰的唯一普通合夥人，於其中持有約0.02%的合夥權益。領中星辰亦分別由銀基發
展（上海）投資控股有限公司（「銀基發展」）、張雪芳女士及袁明春女士擁有約38.00%、
約33.33%及約28.65%的股權。銀基發展分別由上海卓全企業發展有限公司（「上海卓
全」）及上海金彧貿易有限公司（「上海金彧」）擁有約75.88%及約24.12%的股權。上海
卓全最終分別由劉博巍先生及袁彥順先生擁有70.00%及30.00%的股權。上海金彧最終
由劉博巍先生全資擁有。

領中清研為一家於2018年7月31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領中資產為領中
清研的唯一普通合夥人，於其中持有約0.01%的合夥權益。領中清研亦分別由珠海領中
智睿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領中智睿」）及領中鼎峰擁有約9.20%及約2.80%的股
權。領中智睿分別由黃先生及領中資產擁有99.96%及約0.04%的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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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公億為一家於2021年4月6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領中資產為珠海
公億的唯一普通合夥人，於其中持有約0.97%的合夥權益。黃先生亦直接於珠海公億持
有約21.36%的合夥權益。珠海公億的餘下合夥權益由五名個人有限合夥人持有，各自
持有的合夥權益均少於30.00%。

領箱智航為一家於2016年8月26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私營有限公司。領箱智航分
別由黃先生及李宇光先生擁有90.00%及10.00%的股權。

據董事所知，除黃先生為我們的非執行董事外，上述各方均為獨立第三方。

時代伯樂

時代伯樂為一家於2023年4月20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深圳市時代伯樂
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時代伯樂創投」）為時代伯樂的唯一普通合夥人，於其中持有
2.00%的合夥權益。時代伯樂創投分別由深圳市瀚信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深圳瀚信」）
及深圳市共創伯樂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共創伯樂」）擁有約69.27%及約23.35%

的股權。時代伯樂創投的餘下股權最終由五名個人擁有，各自於其中擁有的股權均少
於5.00%。蔣中軍先生為共創伯樂的唯一普通合夥人，於其中持有約0.65%的合夥權
益。共創伯樂由深圳瀚信擁有約78.32%的股權。共創伯樂的餘下合夥權益由15名其他
個人有限合夥人持有，各自於其中持有的合夥權益均少於10.00%。深圳瀚信由蔣國雲
先生擁有約81.10%的股權，而深圳瀚信的餘下股權由四名其他個人股東持有，各自於
其中持有的股權均少於20.00%。

時代伯樂亦分別由仙居縣經濟建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仙居發展」）、浙江省仙居
縣產業基金管理有限責任公司（「仙居基金」）及仙居縣產業投資發展集團有限公司（「仙
居產業」）擁有68.00%、20.00%及10.00%的股權。仙居發展、仙居基金及仙居產業均由
浙江仙居發展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浙江仙居發展控股有限公司則最終分別由仙
居縣國資工作中心及浙江省財政廳擁有92.00%及8.00%的股權。

據董事所知，上述各方均為獨立第三方。

七海資本

七鵬創投為一家於2016年7月12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上海七鵬投資管
理有限公司（「上海七鵬」）為七鵬創投的唯一普通合夥人，於其中持有約2.55%的合夥
權益。上海七鵬分別由李輝德先生（「李先生」）及孟光輝先生擁有約90.91%及約9.10%

的股權。七鵬創投亦分別由遠景能源有限公司（「遠景能源」）、上海七睿投資中心（有
限合夥）（「上海七睿」）及李先生擁有約17.83%、約14.86%及約4.46%的股權。遠景能
源由Envision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擁有99.999%的股權。上海七睿分別由李先
生及毛家躍先生擁有約85.71%及約14.29%的股權。七鵬創投的餘下合夥權益由十名其
他有限合夥人持有，各自於其中持有的合夥權益均少於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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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鵬乙皓為一家於2018年11月3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上海七鵬為七鵬
乙皓的唯一普通合夥人，於其中持有約9.01%的合夥權益。七鵬乙皓由遠景能源擁有約
27.93%的股權。七鵬乙皓的餘下合夥權益由五名其他有限合夥人持有，各自於其中持
有的合夥權益均少於30.00%。

據董事所知，上述各方均為獨立第三方。

中關村科技租賃

北京中諾為一家於2022年5月6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北京中諾同創投
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諾同創」）為北京中諾的普通合夥人，於其中持有0.71%的合
夥權益。中諾同創分別由天津中諾同創管理諮詢有限責任公司（「天津中諾」）、中關村
科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中關村科技租賃」，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1601.

HK）及北京中關村協同創新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擁有51.00%、39.00%及10.00%的
股權。天津中諾分別由任彥浩先生及北京厚德文華投資諮詢有限公司擁有65.00%及
35.00%的股權，而北京厚德文華投資諮詢有限公司則由李竹先生擁有約36.32%的股權
及另外九名股東擁有餘下股權，各自持有的股權均少於20.00%。

北京中諾亦分別由大家投資控股有限責任公司（「大家投資」）及中關村科技租賃
擁有48.40%及40.00%的股權。大家投資由大家保險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全資擁有，而大
家保險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則最終分別由財政部、上海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國
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擁有約98.23%、約1.22%及約0.55%的股權。北京中諾的
餘下合夥權益由三名其他有限合夥人持有，各自於其中持有的合夥權益均少於10.00%。

據董事所知，上述各方均為獨立第三方。

珠海神州

珠海神州為一家於2017年5月25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珠海神州分別
由領中鼎峰及其唯一普通合夥人上海如瞻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上海如
瞻」）擁有約99.93%及約0.07%的股權。上海如瞻分別由其普通合夥人張靜雅女士及其
有限合夥人江棟先生擁有90.00%及10.00%的股權。

據董事所知，上述各方均為獨立第三方。

7 Seas VC

7 Seas VC為一家於2015年8月6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私人有限公司。7 Seas VC由
7 Seas Venture Capital, L.P.擁有90.00%的股權。據董事所知，7 Seas Venture Capital, 

L.P的合夥人概無持有其超過三分之一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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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流通

本公司[已申請]H股全流通，以轉換所有現有股東持有的合共[編纂]股非上市股
份，佔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00.00%及佔[編纂]完成後本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約[編纂]（假設[編纂]未獲行使）。

資本化

下表為本公司於緊隨[編纂]完成（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及非上市股份[編纂]為H
股後的資本化概要：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未計入[編纂]）

緊隨[編纂]完成後
（經計及[編纂]及
假設[編纂]未獲行使）

股東姓名╱名稱
非上市
股份數目

持股量
百分比 H股數目

H股持股量
百分比

[編纂]總額
持股量百分比

(%) (%) (%)

控股股東
廖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4,955,775 48.32 [編纂] [編纂] [編纂]
上海鴻合(1) . . . . . . . . . . . . . . . . . 1,116,584 10.89 [編纂] [編纂] [編纂]
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72,359 59.21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前投資者
Lantern Capital . . . . . . . . . . . . . . 1,214,402 11.84 [編纂] [編纂] [編纂]
－領中龍智 . . . . . . . . . . . . . . . . 562,783 5.49 [編纂] [編纂] [編纂]
－領中星辰 . . . . . . . . . . . . . . . . 548,379 5.35 [編纂] [編纂] [編纂]
－領中清研 . . . . . . . . . . . . . . . . 69,876 0.68 [編纂] [編纂] [編纂]
－珠海公億 . . . . . . . . . . . . . . . . 20,213 0.20 [編纂] [編纂] [編纂]
－領箱智航 . . . . . . . . . . . . . . . . 13,151 0.13 [編纂] [編纂] [編纂]
北京綠色投資 . . . . . . . . . . . . . . . 1,146,548 11.18 [編纂] [編纂] [編纂]
時代伯樂. . . . . . . . . . . . . . . . . . . 705,130 6.88 [編纂] [編纂] [編纂]
七海資本. . . . . . . . . . . . . . . . . . . 454,589 4.43 [編纂] [編纂] [編纂]
－七鵬創投 . . . . . . . . . . . . . . . . 394,504 3.85 [編纂] [編纂] [編纂]
－七鵬乙皓 . . . . . . . . . . . . . . . . 60,085 0.59 [編纂] [編纂] [編纂]
7 Seas VC . . . . . . . . . . . . . . . . . . 296,917 2.89 [編纂] [編纂] [編纂]
北京中諾. . . . . . . . . . . . . . . . . . . 191,050 1.86 [編纂] [編纂] [編纂]
珠海神州. . . . . . . . . . . . . . . . . . . 175,415 1.71 [編纂] [編纂] [編纂]
參與[編纂]的公眾股東 . . . . . . . . – – [編纂] [編纂] [編纂]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56,410 100.00 [編纂] 100.00 100.00

附註：

(1) 該等股東為廖先生的緊密聯繫人，故為本公司的核心關連人士。因此，該等股東所持有的
股份將不計入公眾持股量。

(2) 由本公司主要股東及核心關連人士Lantern Capital持有的[編纂]股非上市股份（經計及[編
纂]）將不計入公眾持股量，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合共佔我們已發行股本的[編纂]。

(3) 除上文附註1及附註2另有所指外，其他股東所持有的H股以及參與[編纂]的投資者將持有的
H股將計入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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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持股量

緊隨非上市股份[編纂]為H股及[編纂]（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完成後，根據上市
規則第19A.13A(1)條，[編纂]股H股（約佔[編纂]後我們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編纂]（假設
[編纂]未獲行使））將不會計入本公司的公眾持股量，原因為有關H股由我們的控股股東
（廖先生及上海鴻合）、我們的主要股東（領中龍智、領中星辰、領中清研、珠海公億
及領箱智航）及本公司核心關連人士持有。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深知、盡悉及確
信，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編纂]及非上市股份[編纂]為H股完成後，並非我們核心關
連人士的現有股東將持有的[編纂]股H股（約佔[編纂]完成後我們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編
纂]（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將計入公眾持股量。連同根據[編纂]將予發行的[編纂]股H
股，[編纂]股H股（約佔我們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編纂]）（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將於[編
纂]後根據上市規則第19A.13A(1)條計入公眾持股量。

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基於[編纂](i)每股[編纂]港元（即指示性[編纂]的最低[編
纂]），我們於緊隨[編纂]後的股份市值預期將約為[編纂]港元；(ii)每股[編纂]港元（即
指示性[編纂]的中位數），我們於緊隨[編纂]後的股份市值預期將約為[編纂]港元；及
(iii)每股[編纂]港元（即指示性[編纂]的最高[編纂]），我們於緊隨[編纂]後的股份市值
預期將約為[編纂]港元。

根據上市規則第19A .13A (1)條，我們於 [編纂 ]時的預期股份市值不會超過
6,000,000,000港元，於上市時至少佔我們總股本25%的H股須由公眾人士持有；倘我們
的股份於[編纂]時的預期市值超過6,000,000,000港元但不超過30,000,000,000港元，則
[編纂]時公眾持有的H股最低數量佔H股所屬類別股份總數的百分比應為下列各項的較
高者：(i)導致公眾持有的H股於上市時的預期市值達到1,500,000,000港元的百分比；
及(ii) 15%。

就指示性[編纂]範圍每股[編纂]港元（即指示性[編纂]範圍的下限）而言，我們於
[編纂]時的預期股份市值將不超過6,000,000,000港元。因此，本公司將能夠符合上市
規則第19A.13A(1)條的規定。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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